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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體育局補助民間團體辦理體育活動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5 日第 1123545472 號簽訂定 

一、 新北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能公開、公平補助新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民間團體辦理各項體育活動，以帶動本市運動風氣、增加

運動人口，提升競技水準，特依國民體育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

計畫。 

二、 經費來源為本局年度預算，當年度編列之經費預算用罄後，本局不再

受理申請。 

三、 補助對象為依人民團體法於中央或本市立案登記達一年以上，以推展

體育為目的且正常運作之非營利社會團體。 

四、 補助計畫審核原則： 

（一） 舉辦亞奧運運動種類相關活動。 

（二） 舉辦非亞奧運運動種類相關活動。（亞奧運之外發展種類）。 

（三） 以推動本市體育發展活動為主，並視活動規模、性質、舉辦天數及

參加人數酌予補助。 

（四） 應與其主要業務有關，對本市體育發展有具體成效之事項，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1. 旅遊、聯誼及自強活動。 

2. 為個人舉辦之活動。 

3. 屬於民間團體辦理會員大會、理監事會或內部會議等及相關人事之

費用。 

4. 工作人員加班費、獎金、獎品、贈品、資本門設備（一萬元以上，

耐用年限二年以上）、服裝費、點心費等。 

（五） 收費活動自籌經費不得低於百分之七十五，未收費活動自籌經費不

得低於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六） 活動辦理地點以本市為原則，代表本市參賽及移地訓練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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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同一計畫不得向本府不同主政機關重覆申請補助；一經查獲，撤銷

補助並追繳補助款，且當年度及次年度不得再申請補助。 

五、 辦理活動補助類型及標準如下： 

(一) 本市體育總會(各單項委員會)：  

1. 辦理比賽：屬全市性活動計畫，每一活動計畫補助經費上限十五萬

元。屬全國性以上活動計畫，每一活動計畫補助經費上限二十萬元。

經費補助以工作費、宣導品費、印刷費、場地費、誤餐費、礦泉水、

保險費、獎盃（牌）費、裁判費、運動傷害防護員工作費、緊急醫

療救護工作費、器材費、住宿費及雜支為限。 

2. 辦理體驗營、育樂營、訓練營或研習營：每一活動計畫補助經費上

限十萬元。經費補助以講師費、教練費、工作費、宣導品費、印刷

費、場地費、誤餐費、礦泉水、保險費、緊急醫療救護工作費、器

材費及雜支為限。  

3. 代表本市參賽：每一活動計畫補助經費上限二十萬元。經費補助以

交通費、誤餐費、礦泉水、保險費、教練費、運動傷害防護員工作

費、器材費、住宿費、緊急醫療救護工作費及雜支為限。 

4. 研習：辦理裁判及教練研習，每年限補助一次，經費補助以講師費、

印刷費、場租費、保險費及雜支為限。 

5. 運動展演活動：經費補助以講師費、宣導品費、印刷費、場地費、

誤餐費、礦泉水、保險費、緊急醫療救護工作費、器材費及雜支為

限。 

6. 移地訓練： 

（1) 屬奧運或亞運競賽種類，各單項每年以申請一次為限，每人補助

上限三萬元，每案補助經費上限三十萬元。 

（2) 屬非奧運或非亞運競賽種類，各單項每年以申請一次為限，每人

補助上限三萬元，每案補助經費上限十五萬元。 

（3) 經費補助以交通費、誤餐費、礦泉水、保險費、教練費、運動傷

害防護員工作費、器材費、住宿費、緊急醫療救護工作費及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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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 

（4) 若屬當年度全國賽會(全國運、全民運、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擅長之競賽種類（由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

政局編列支應)獲銅牌以上比賽種類，視年度經費預算，得酌予

增加補助。 

(二) 本市各區體育會(各單項委員會)，每一活動計畫補助經費上限十五

萬元。 

1. 辦理比賽：經費補助以工作費、宣導品費、印刷費、場地費、誤餐

費、礦泉水、保險費、獎盃（牌）費、裁判費、運動傷害防護員工

作費、緊急醫療救護工作費、器材費及雜支為限。 

2. 辦理體驗營、育樂營、訓練營或研習營：經費補助以講師費、工作

費、宣導品費、印刷費、場地費、誤餐費、礦泉水、保險費、緊急

醫療救護工作費、器材費及雜支為限。 

3. 運動展演活動：經費補助以講師費、宣導品費、印刷費、場地費、

誤餐費、礦泉水、保險費、緊急醫療救護工作費、器材費及雜支為

限。 

4. 運動有功表揚：經費補助以工作費、宣導品費、印刷費、場地費、

誤餐費、獎盃（牌）費、器材費、保險費及雜支為限。 

(三) 第一項及第二項以外之民間團體辦理活動，全年度補助上限為十萬

元。活動類型比照第二項規定辦理。 

(四) 第二項之民間團體全年度補助上限，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1. 區人口數未逾五萬人者，全年補助上限三十萬元。 

2. 區人口數五萬人以上，未逾十萬人者，全年補助上限六十萬元。 

3. 區人口數十萬人以上，未逾二十萬人者，全年補助上限九十萬元。 

4. 區人口數二十萬人以上，未逾四十萬人者，全年補助上限一百二十

萬元。 

5. 區人口數四十萬人以上者，全年補助上限一百五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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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區人口數以申辦期間前一個月本府民政局統計數據為準。 

(五) 活動補助基準依附件一補助項目表辦理，本局得依活動實質內容審

核認定，未編列之項目依據本府相關補助規定之標準核定。 

六、 本局委託辦理之活動、黃金重點運動種類及專簽經本局機關首長同意

者，不受第四點第五項及第五點補助標準限制。 

七、 活動申辦期間及申請補助檢附資料： 

(一) 申辦期間：每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受理明年度一月至十二

月活動計畫。區體育會則得視實際狀況於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

另受理第二次申請事宜。 

(二) 申請補助檢附資料：申請補助者應檢具下列資料(附件二及三)，於

申辦期間內具函向本局提出活動補助申請： 

1. 年度活動申請計畫書或訓練計畫(填寫計畫內容及經費概算，並註 

明經費來源與收費情形)。 

2.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相關規定裁罰)。 

3. 第五點第三項之民間團體應檢附立案證書。 

(三) 本局得視年度施政要項及預算規模，召開審查會議審議，未依規定

辦理者，除有特殊原因，經專案核定者外，不受理補助之申請。 

八、 經費核銷、成果彙報、賸餘款繳回及督導考核如下： 

(一) 經費核銷、成果彙報： 

1. 年度經費核銷應於活動結束後三十日內（十二月份辦理者，配合會

計年度於十二月二十日前），檢附成果彙報(領據、活動實際支用明

細表、經費收支結算表、切結書、活動成果書面資料【含照片及人

數統計】）送本局辦理核銷，違者將列為次年度經費補助之參據。(附

件四至八)。 

2. 經本局審核補助之各民間團體應留存成果彙報影本，正本轉送本局

辦理核銷撥款。另支出憑證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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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民間團體應就受補助部分，依會計法、稅法及相關規定，製

作、取得合法之支出憑證，並裝訂成冊供本局辦理查核。依據

第五點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申請經費補助之各民間團體，支出

憑證留會備查；依據第五點第三項規定申請經費補助之各民間

團體應送支出憑證正本予本局，影本留各團體。 

(2) 支出憑證（發票或收據）應詳列支出名稱及實支經費總額，同

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3) 支出憑證應妥善保存，俾利本局或相關權責單位查核。 

(4) 支出憑證應保存十年以上，如有需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

等情事時，請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本局。 

3. 各受補助之民間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

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提報核銷時應檢附「切結書」正本

一份，同意自行承擔其法律義務，其為核銷要件之一，未附切結書

者應補件，否則退件不予受理。前項支出憑證倘依法不合規定或經

查確屬不實，致無法辦理撥款或核銷者，由受補助之各民間團體自

行負責，已撥付經費者應限期繳回，並依法函送司法機關辦理。 

4. 因業務實際執行需要，須變更計畫內容者，應於活動辦理日十四日

前函報本局辦理，違者將列為次年度經費補助之參據。 

(二) 賸餘款繳回 

除有特殊原因而經專案核定者外，倘任一活動實際支出總額低於所

送經費概算表經費總額，應按原補助比率繳回結餘款。 

(三) 督導考核 

1. 活動辦理中受補助民間團體應隨時接受本局訪視及督導。 

2. 為瞭解補助民間團體之實施成效，本局得就補助案之實際執行情

況、內容品質、成果效益等事項，予以評估或實地訪視。督導考核

結果成效不佳之團體，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九、 補助案件如涉及財物、工程或勞務之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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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 

十、 配合政策性、特殊性、臨時交辦之體育活動或出國補助案，得視案件

性質經適當層級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十一、 本局視當年度預算編列情形，補助額度得酌予調整。 

十二、 本原則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